
【裁判字號】105,台上,3405

【裁判日期】1051222

【裁判案由】妨害性自主等罪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五年度台上字第三四○五號

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OO

選任辯護人　陳富勇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中華民國一０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二審判決（一０四年度

侵上訴字第六三號，起訴案號：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一０二

年度偵字第一五四七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強制性交部分均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壹、撤銷發回（強制性交）部分：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甲○○有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

欄）三所記載對其前同居女友即被害人Ａ女（代號：三三四五─

一０二一四三，係成年人，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前後三

次為強制性交之犯罪事實，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

決，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刑法第

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改判仍論被告以犯強制性交罪，

共計三罪，各處有期徒刑三年六月，固非無見。

惟查：(一)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卷內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應

一律注意，詳為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以定其

取捨，並將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詳加說明。故證

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

利之認定。又屬於特別或專門知識經驗之事項，必須具有特別或

專門知識經驗，始足以正確判斷。再鑑定係藉助鑑定人、醫院、

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在專業領域上之知識、經驗，提供

關於待證事實之專家意見，事實審法院取捨鑑定結果，應本於採

證、認事之職權行使，敘明理由為之。是事實審法院認為鑑定結

果有欠明瞭或不完備者，得指明具體情況，先命以書面或言詞補

充報告、說明，或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之規定，命增加人

數或命他人繼續或另行鑑定，不得逕行予以摒棄。本件原審考量

被告始終否認對Ａ女為強制性交，依被告聲請囑託法務部調查局

（下稱調查局）對被告實施測謊鑑定結果，據覆：被告就(1)「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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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對被害人『按指Ａ女』強制性交？答：沒有」。(2)「你有

用毛巾綁對方手部對被害人性交嗎？答：沒有」，均「無」不實

反應等語，有調查局民國一０四年十一月六日調科字第一０四

○○○○○○○○號函所附測謊鑑定書及相關資料附卷可憑（見

原審卷第五０至六四頁）。原判決認上述測謊鑑定結果不能據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係於原判決理由欄（下稱理由欄）說明：「

測謊過程本會因時間經過、雙方認知不同、個人罪惡感或合理化

藉口等因素，而影響測謊之精確性。又被告自始本即否認有對Ａ

女為強制性交情事，而自認係合意性交，而前揭測謊時之提問內

容，核均涉及被告主觀之認知，是前開測謊結果乃屬當然，尚難

援為有利被告之認定。」等語（見原判決第一一頁）。惟所謂時

間經過、雙方認知不同、個人罪惡感或合理化藉口等因素，是否

會影響測謊鑑定之準確性？上述測謊鑑定所為提問是否涉及被告

主觀之認知致鑑定結果缺乏參考價值？均事涉專業知識、經驗。

況調查局實施測謊鑑定人員乃一般公認具有測謊鑑定專業能力者

，而測謊提問既係調查局實施測謊鑑定人員自行設計，通常符合

測謊鑑定之專業需求。倘原審就上述測謊鑑定所為提問是否適當

及測謊鑑定結果是否準確等專業事項，仍有疑義存在，允宜函請

調查局補充說明，或再選任、囑託他人繼續或另行鑑定，以期確

實。乃原審未就此進一步調查，亦未詳細說明所憑理由，即遽行

捨棄上述測謊鑑定結果，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致被告上訴意

旨執此指摘，難昭折服，有欠允當。(二)刑之量定，固屬法律賦予

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但此項職權之行使，仍應符合比例原則、

公平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若下級審量刑所憑科刑輕重之審酌因

素，於下級審判決後已有所變更，則上級審於撤銷下級審判決時

，雖非不能宣告較低之刑度，但宜就變更之審酌因素說明所憑理

由；否則，難謂無判決理由欠備之違誤。第一審判決就被告所犯

強制性交罪，共計三罪，係各量處有期徒刑「三年十月」。原判

決與第一審所認定被告強制性交之犯罪情節，可謂完全相同；所

說明被告科刑輕重之審酌事項（見原判決第一三頁、第一審判決

第一三頁），並無若何差異，原判決亦未指摘第一審判決有何量

刑過重而有不當之情事，其就被告所犯強制性交罪，共計三罪，

則各量處有期徒刑「三年六月」，亦即量處較輕之刑，不無判決

理由欠備之可議。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違法，

尚非全無理由。且原判決之上述違法，已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

院無從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關於強制性交（共計三罪）部分，

均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又被告與Ａ女曾有同居男女朋友關係

，應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條第二款所定家庭成員，案經發回，

併請注意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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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訴駁回（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侵入住宅）部分：

一、剝奪他人行動自由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

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

以駁回。

本件原判決已敘明依憑證人即被害人Ａ女、證人即到場處理警員

陳傳宗、替代役葉智傑於檢察官訊問時及第一審之證述，佐以被

告於第一審、原審所為不利於已之部分供述，並有卷附理由欄貳

、二所述（Ａ女）驗傷診斷書、受傷照片、報案紀錄單等可稽，

資以認定被告有事實欄二所記載剝奪Ａ女行動自由之犯罪事實。

對於被告所辯：伊係應Ａ女之要求予以綑綁，並無剝奪Ａ女行動

自由之故意云云，何以不足採取，亦已憑據卷內證據資料，於理

由欄詳為指駁說明。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部分

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被告以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

八月。原判決已說明調查、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所憑

理由，所為論敘說明均有卷內證據資料可按。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與Ａ女曾有同居男女朋友關係，應屬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條第二款所定家庭成員。被告剝奪Ａ女之行

動自由，係同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家庭暴力，而犯同條第二款所

定家庭暴力罪。理由欄竟說明被告與Ａ女於事發時已無同居關係

，被告剝奪Ａ女之行動自由，並非家庭暴力行為，不構成家庭暴

力罪，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

被告上訴意旨略以：(1)依Ａ女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時及第一審之

證述，可知Ａ女多有機會於被告不注意或睡著時離開Ａ女住處（

地址詳卷，下稱住處）。若被告有剝奪Ａ女之行動自由情事，Ａ

女豈會不乘機離開住處，又於警員到場時未即時告知警員上情，

顯與經驗法則有違。原判決認定被告有剝奪Ａ女之行動自由犯行

，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證據法則不當之違法。(2)被告與Ａ女曾

有同居男女朋友關係，應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條第二款所定家

庭成員。被告剝奪Ａ女之行動自由，係同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家

庭暴力，而犯同條第二款所定家庭暴力罪。理由欄竟說明被告與

Ａ女於事發時已無同居關係，被告剝奪Ａ女之行動自由，並非家

庭暴力行為，不構成家庭暴力罪，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云

云。

經查：(一)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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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

理法則，又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

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原判

決審酌上述包括Ａ女、陳傳宗、葉智傑之證述及被告之供述等卷

內具體證據資料，不採被告所辯情節，因而認定被告有剝奪Ａ女

之行動自由犯行，已詳為敘明其論斷之理由（見原判決第五至七

頁），核與事理無違，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至於

被告上訴意旨(1)所指，Ａ女未乘機離開住處，亦未即時告知警員

等情，僅係Ａ女權衡利害得失所為一時處理方式，無礙於原判決

所為論斷說明，不能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被告上訴意旨(1)指

摘，原判決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證據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難

認有據。(二)被告與Ａ女曾有同居男女朋友關係，應屬家庭暴力防

治法第三條第二款所定家庭成員。被告剝奪Ａ女之行動自由，自

係同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家庭暴力，而犯同條第二款所定家庭暴

力罪。理由欄說明被告與Ａ女於事發時已無同居關係，被告剝奪

Ａ女之行動自由，並非家庭暴力行為，不構成家庭暴力罪等語（

見原判決第一二、一三頁），固不無違誤，惟檢察官及被告上訴

意旨皆未指摘此於判決有何影響，參酌不論是否屬於家庭暴力罪

，被告所犯罪名及量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俱屬相同，顯於判決

不生影響，不得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

，仍執前詞，或再為事實上之爭執，或徒憑己見，就原審調查、

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之適法行使，及於判決不生影響之事項

，任意指摘為違法，核均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應認本件檢

察官及被告關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皆予以駁回。

二、侵入住宅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法有明文。原判決適用刑法第三百零

六條第一項規定，論處被告侵入住宅罪刑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

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所定，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

審法院之罪之案件。檢察官及被告猶對此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

顯為法所不許，均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第

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一○五  年   十二   月  二十二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官  李  伯  道 

                               法官  林  立  華 

                               法官  彭  幸  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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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黃  斯  偉 

                               法官  李  錦  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一○五  年   十二   月  二十九  日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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